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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臺灣知府孫景燧取締天地會過激引發會眾

不滿，眾人遂推舉林爽文為領袖豎旗抗清。林

爽文軍一路攻克彰化、占領竹塹、圍困諸羅，

聲勢浩大。在南部，則有與林爽文同籍（漳州

平和縣）的莊大田被推舉為南路首領，於鳳山

縣響應起事，自封「南路輔國大元帥」，與北

原住民女軍師─金娘
　　在臺灣許多重要歷史事件中，原住民皆曾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

件亦不例外，無論是林爽文陣營或是清軍，都

有原住民的奧援。這場被稱為臺灣三大民變之

一的事件，爆發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

舟車何遙遙
從平埔族人金娘一案觀解京之路
■ 杜曉梅

乾隆年間，因林爽文事件被押解至京師的諸多臺灣人士中，唯一留有口供的原住民女性，是一位

來自上淡水社的婦女─金娘。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典藏的文物中，有多份官員回報

金娘被押解進京的奏摺（圖 1），逐一詳述沿途經過的州縣和接押時間，讓我們得以拼湊出一條

由南至北的押解路線。

路的林爽文相互呼應，並攻取鳳山縣城。一時

全臺震動，官方形勢岌岌可危。

　　閩浙總督常青驚聞清軍敗退消息，立即調

集水陸大軍萬餘人渡海來臺救援。乾隆五十二

年（1787）正月初七日，林、莊合攻臺灣府城

失利，林爽文北走，莊大田退至大岡山。二月

十四日，清軍進攻岡山，莊軍不敵退守橋仔頭，

十七日再退守番仔寮，二十二日鳳山縣城亦被

官軍收復。就在戰事吃緊之際，莊大田的兒子

莊天畏突然染病，為了救治兒子，莊大田四處

求醫問卜，最後輾轉得知上淡水社有一位「尪

姨」（即巫覡）金娘，會為人畫符治病且頗有

靈驗，於是差人請她前來。金娘抵達打狗港後，

隨即設壇施法、請神唸咒，經過一番儀式後竟

治好莊天畏的病，同時也治癒莊營內其他生病

的部眾，眾人遂深信金娘法術靈驗，皆稱她為

「仙姑」，連莊大田也對她的「法術」堅信不

疑，將她留在營內封為女軍師。這番因緣際會，

也讓她捲入了這場重大歷史事件中。

　　三月六日，莊營首領莊錫舍再度率領民兵

三千人攻打鳳山營盤。三月八日黎明，莊大田

親率大隊趕至合力攻城，金娘則在出陣時手持

長劍，站在山頭鳴鼓唸咒，假託神佛保佑，讓

眾人不受槍砲傷害。《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即載：

「番婦金娘⋯⋯詭稱能以符咒召役神鬼助戰，

不受槍砲；每於賊中鳴鼓持劍，口念咒語，以

誑賊眾。」（圖 2）描述了金娘執劍念咒的景像。

　　八日午，莊軍趁清軍出城復入時，假扮清

兵尾隨入內，不久，縣城南門起火，莊軍遂急

起攻城，清將郝壯猷望見火起，竟不顧城內兵

民安危，單騎從西門逃出，官兵聽聞主將遁逃

也不攻自潰，莊大田軍再度攻破鳳山縣城。鳳

山一役獲勝，讓眾人益發相信金娘的法術。四

月，金娘收到林爽文札諭，封她為「一品柱國

夫人」。這種景況傳入乾隆皇帝耳中，他即作

詩一首稱：「眾訌愚奉莠民顛 林爽文嘯兇滋事，莊

大田為之羽翼⋯⋯番婦金娘以畫符為偽女軍師⋯⋯。」1描述

在臺灣的抗清夥眾如何相信金娘的法力，以及

被封為女軍師之因。

　　加入莊營後的金娘一路看似順遂，孰不知

圖2　 清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乾隆間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殿0284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　「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展出多件與金娘相關史料　謝明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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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清　謝遂　職貢圖（二）　卷　局部　鳳山縣放䌇等社熟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乾隆朝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平圖02079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厄運卻即將到來。為勦捕臺灣反清勢力，閩浙

總督常青於五月十一日率領將兵三千人攻打南

潭，原莊營首領莊錫舍則在此時投戈請降，協

助清軍設陷捉住金娘等人。被捕後的金娘隨即

被押入木籠送往北京嚴審行刑，就此踏上一條

漫長的解京之路。

解京之道
　　金娘從加入莊大田陣營到被清軍捕獲，雖

然只有短短數個月時間，但在官方文書中留有

口供並詳載押解經過，故後人得以從中瞭解金

娘身世，以及臺灣人犯押解至北京的路程概況，

甚具史料價值。

　　金娘的口供錄於乾隆五十二年，這批口

供目前存放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金

娘同時受審的人犯包括林紅、楊章、王坑

郎等。根據金娘的供詞，可知她約生於乾

隆十二年（1747），為鳳山縣上淡水社番

（約在今屏東萬丹，圖 3、4），屬平埔族

群中的馬卡道族，亦為廣義的西拉雅族。2 

金娘為家中獨女，父母早已亡故，成年後曾招

內地人士洪標為夫，但短短三年洪標就因病過

世，兩人並未生育子女。三十二歲那年，金娘

染患疾病，在西拉雅人的觀念裡，疾病是死人

靈魂作崇或觸怒神明所引起，因此需請尪姨作

法驅趕邪靈，金娘遂求助於尪姨賓那為其治病。

賓那除了為金娘醫治外，並傳授其畫符治病之

法，慢慢訓練金娘成為能施術的「尪姨」。此

一轉變，也成為金娘結識莊大田的重要契機，

並進而成為莊營裡的女軍師，捲入震動朝廷的

林爽文事件。

　　金娘於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中旬被捕後，隨

即與林紅、王坑郎、楊章等人被押進木籠解往

圖5　 清　覺羅琅玕　〈奏為所有閩省解到犯已在本月十九日前先後護解過境〉　乾隆52年7月22日　7扣　故宮0773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　劉峩　〈奏番婦金娘解入直隸之摺片〉　乾隆52年7月24日　
2扣　故宮0773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京師，透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奏為所有閩

省解到犯已在本月十九日前先後護解過境〉、

〈奏番婦金娘解入直隸之摺片〉、〈奏報派委

員解送臺灣番婦金娘及臺匪林紅等四犯及已革

守備彭喜等護送兼程解赴行在先繕摺覆奏〉、

〈奉諭自泉州解京拏獲番婦金娘並匪犯林紅王

坑郎楊章四犯先已過境日期〉等四件奏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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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我們可大致拼湊出一條歷經五省、為

時近二個月，動員無數人力與物力的解京之路。

　　當清廷決議將臺灣人犯押往北京後，首先

要面對的便是渡海問題。康熙二十三年（1684）

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後，對於臺灣與中國大陸之

間的通航，曾規劃特設口岸對渡，稱為「正口」，

兩岸間的貨物或人員往來都必須經由正口進出。

在對渡政策下，清廷得以在正口強制船隻執行

相關任務。初始僅限於鹿耳門與福建廈門對渡，

後至林爽文事件前，又開放了彰化鹿（仔）港

與泉州蚶江航線。閩浙總督李侍堯為解送林爽

文事件相關人犯，並撤回各省來臺官兵，調撥

了鹿仔港、鹿耳門二地的大批船隻候渡，並為

求避免意外，將人犯分成四批依序解往北京。

從鹿仔港出發的人犯，於內渡後即收入泉州蚶

江暫押。

　　金娘、林紅等人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自

鹿仔港起解，船隻橫渡黑水溝後先抵泉州蚶江，

所有人犯均隨到隨解，各地接押、起解日期均

附驛馳奏，並專派道、府、參、遊等官親身護

解。六月初六日，金娘一行人自泉州起程押往

浙江，經過近一個月路程，於七月二日過杭州、

嘉興，四日解入江南境，蘇州府通判陳廷綬隨

即會同營員前往押解，再將金娘等四人轉交常

州府文武委員接收，其後續經鎮江、揚州、淮

安、徐州等各府，於七月十三日自徐州府宿遷

縣解出江南境，轉交山東委員接押，最後於七

月二十二日進入直隸景州境內。（圖 9）而在

金娘尚未進入直隸前，直隸總督劉峩早於六月

二十二日接獲李侍堯咨會，隨派委試用知縣朱

霞遠、把總楊龍前往景州迎解，待金娘等人抵

達直隸境內，即會同閩省委員小心護送。金娘

解入直隸後，迎接其人生終點的北京城已近在

咫尺。

　　這些押解過程，沿途各省官員都須向上具

稟，包括過境日期、接押地點、人犯狀況等，

故透過分析奏摺內所記載的人、事、時、地等

資料，我們可以推測出金娘被押解至北京的方

式有三：從臺灣鹿仔港到福建蚶江，因二地隔

有臺灣海峽，故僅能利用「海運」互通；從福

建蚶江至浙江杭州這段路程，則以「陸運」為主；

進入杭州之後，則利用「京杭運河」做為主要

運送方式。

　　之所以推測後段改採河運的原因，首先是

官員回報接押過程的奏摺中，所詳載的州縣地

名，如杭州、鎮江、揚州、淮安、徐州等，多

圖8　 清　李世傑　〈奉諭自泉州解京拏獲番婦金娘並匪犯林紅王坑郎楊章四犯先已過境日期〉　乾隆52年7月16日　7扣　故宮0772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劉峩　〈奏報派委員解送臺灣番婦金娘及臺匪林紅等四犯及已革守備彭喜等護送兼程解赴行在先繕摺覆奏〉　乾隆52年7月17日　7扣　
故宮07727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押解金娘入京模擬路線圖　作者繪製

圖10　 清　閔鶚元　〈奏聞接護逆匪林爽文過境事〉　乾隆53年2月18日　5扣　故宮0792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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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京杭運河沿岸。京杭運河是一條北起北京、

南至杭州的人工河道，早於隋代即開鑿完成，

其後各朝為利漕運多次增築，隨著航運發展和

商業漸次繁榮，運河沿岸逐漸形成不少重要城

市，如杭州、鎮江等，而這些市鎮也正是押解

金娘一行人通報所經之處。

　　其次，江蘇巡撫閔鶚元於乾隆五十三年

（1788）〈奏聞接護逆匪林爽文過境事〉摺件

中亦言：「臣預飭沿途將河路窄狹處所，責令

地方官將往來船隻逐一挨順停讓，俾晝夜兼程，

迅速前行，毋致阻滯。」（圖 10）即明白揭示

林爽文等人在解入江蘇後，即採取河運方式解

送人犯；解送前，官員們會要求船戶將船隻挨

順停讓，俾便讓出河道，讓人犯所搭乘的船隻

得以迅速前進。且由於皇帝業已傳諭務將相關

人犯迅速解京，地方官員在接押時亦須隨到隨

解，不得稍有耽延。故金娘等人在進入杭州之

後，官員們應同樣利用京杭運河，以河運做為

解送人犯的主要方法，俾便縮短路程，達迅速

抵京之效。

　　康熙年間，曾有二次原住民進京之舉，3此

次再度有原住民踏上京城，命運與待遇卻是大

不相同。金娘從臺灣押解至京，自六月初起程

至七月底抵達北京，前後共歷經福建、浙江、

江蘇、山東等境，耗時近二個月，押解路程相

當漫長，不僅對人犯的體力是項嚴峻考驗，護

解官員更會在途中遭遇各種突發狀況，最常見

的，便是人犯在解送過程中病死。若是一般罪

犯病故，地方官會先請仵作相驗並具甘結，再

層層上報中央說明緣由；但林爽文事件相關人

犯在清廷眼裡，個個均屬罪大惡極之徒，必須

明正典刑，若任其病死將無法彰國法而快人心，

如正黃旗護軍統領舒亮曾言：「⋯⋯聽從逆匪

林爽文肆行滋事，承受偽職，罪大惡極，若聽

其病斃，倖逃顯戮，不足以申國憲而快人心。」

（圖 11）故林爽文事件相關人犯在途中患病，

護解官員多會先行撥醫診視，期能拖延至抵京

後再予以正法，但若人犯不堪救藥且病勢危篤

時，即具摺向皇上稟明後，於所到之處先行凌

遲處決。

盤費何處來？
　　在押解金娘的過程中，各地府、州、縣均

動員不少人力和物力，除了受押人犯外，還包

括眾多護解官員及隨行兵丁，沿途的路費、工

食費、診病費，以及各種雜支都是極大的開銷，

然而，這筆錢該由中央還是地方支付？在尋找

答案前，我們宜先瞭解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的

分配狀況。一般來說，以皇室為中心的大清國，

在各州縣所徵收的賦稅，理應是全數報解中央，

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並無嚴格分野，但為了支

應地方官俸、驛站排夫腳馬等項所須，地方政

府會在徵收的賦稅中按一定比例存留本地，以

做為地方經費開銷，也因此有所謂「起運」和

「存留」的區別。依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則

例》載：「州縣經徵錢糧運解布政司，候部撥，

曰起運」，「州縣經徵錢糧扣留本地，支給經費，

曰存留」；所謂「起運」是指各地所徵收的錢糧，

按一定比例運解戶部或各部寺監，作為國家經

費開支之用，屬於中央財政；「存留」則為各

地方在徵收錢糧時，按一定比例扣留本地作為

經費，屬於地方財政。4雍正初年實行耗羨歸公

後，部分耗羨亦劃入存留的一部分。

　　地方存留的經費有其固定用途，類別包括

油燭銀、工食銀、官俸役食、廩糧，甚至罪囚

的鹽菜錢等都是自存留銀中支銷，雖然地方有

動用存留之權，但中央也有相應規定以防弊端

產生。為挹注國家開支所需經費，清廷對於起

運錢糧自是特別重視，對於存留公銀的使用與

奏銷，亦訂有相關規定，除令各省督撫將地方

必需公費分析款項，立定章程，報部核明，彙

奏存案外，凡在常例之外有興作必需，則隨時

奏明動用，每年將收支動存各數造冊送部。此

外，起運和存留之間的比例各省不同，順治初

年仍沿明制，採「起、存相半」，5但隨著中央

財政狀況、軍費緊急等因，存留逐次被大幅裁

扣，再加上部份耗羨列入起運，致二者比例日

益拉大。

　　瞭解清代財政分配概況後，再進一步分析

押解金娘等人的盤費問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

藏《乾隆朝軍機處檔摺件》中，正有一件與金

娘解部盤費相關的奏摺。福建巡撫伊轍布於乾

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底，為報銷當年度動用乾隆
圖11　 清　舒亮　〈奏為押解林爽文等八名匪犯中途一名名林繞者患病頗重即予先行正法恭摺具陳〉　乾隆53年2月5日　6扣　故宮07913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伊轍布　〈奏報動支耗羨銀兩〉　乾隆53年11月24日　6扣　故機03890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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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年分的存公銀款，遂按例彙案具摺奏明，

伊轍布在〈奏報動支耗羨銀兩〉一摺中奏稱：

「竊照耗羨存公銀兩，於額定常例之外，遇有

動用，例應彙案具奏⋯⋯又給委員管解臺匪廖

東等四犯解部盤費銀二百八兩，又給委員管解

臺匪金娘等四犯解部盤費銀二百八兩⋯⋯。」

（圖 12）透過本件奏摺可知，押解的支出，包

括金娘等人的解部盤費，均由地方動支存公銀

款報銷，由於該項支出為額定常例之外的費用，

故地方官員在動用存公銀兩後，除行司分別造

冊，咨部核銷外，亦須彙案向中央具奏，完成

報銷手續。

嚴苦候審、難逃死劫
　　金娘與林紅、王坑郎、楊章等人於七月下

旬抵達京師後，隨即聽押候審。八月初一日，

金娘等人被逐一究詰，在隔別嚴訊的同時，另

被施以夾刑、腦箍、刮肋等各樣嚴刑熬審。林

爽文事件被清廷視為重大謀逆案，根據大清律

例，謀危社稷、危害皇權均是最嚴重的罪名，

武英殿大學士阿桂（1717-1797）等人即奏：

　　 查律載，謀反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

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

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兄弟之

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

篤疾廢疾皆斬；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

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

臣之家為奴。6

參與林爽文事件各相關人犯及其家屬，即依此

律例嚴審，金娘、林紅、蔡福、陳天送、莊大

九等人暨其親屬皆押解到京，逐一刑訊後，錄

取供詞進呈，並將各犯按律定擬。

　　依謀反大逆罪定案之各犯，均立即送交刑

部執行。據武英殿大學士阿桂於乾隆五十三年

三月十日奏，林爽文已被清兵帶至菜市口，先

遭受夾棍、板子、刮板、腦箍等各樣嚴刑後凌

遲處治，並將首級梟示於外。莊大田則在押解

至臺灣府城時患病已沉，協辦大學士福康安曾

向乾隆皇帝奏報：「⋯⋯察看該犯病勢已成奄

息，飭醫診治，僉稱難以再生，未便任其病斃，

隨會同巡撫徐嗣曾恭請王命，將該犯莊大田綁

赴市曹凌遲梟示。」（圖 13）即便莊大田業已

垂危，仍先將其綁赴市曹，痛施凌遲，後首級

另隨其他人犯送往北京梟示。而金娘則在問訊

完後二日，於八月初三日被請旨問斬，結束其

曲折波盪的一生。

　　至於其他被捕者及其家屬下場，據大學士

阿桂等人在〈將蔡福等九人分別處死片〉、〈將

蔡福等人嚴審定擬摺〉等奏摺中有完整的交待：

蔡福、陳天送、劉升、謝檜、陳秀英等五人，

在刑訊錄供後，隨即送交刑部侍郎阮葵生，押

至宣武門外菜市口監視凌遲處死。鄭記、莊天

勇二犯，則交署刑部侍郎虔禮寶，就近押至圓

明園旗營子分別凌遲斬決。莊大九、莊天義二

犯，則交刑部侍郎李封，押至朝陽門外苗家地

分別凌遲處決。至於莊大田的母親、妻子、媳

婦等，例給功臣之家為奴，莊大田之孫莊阿莫

年僅五歲，亦交由內務府即行閹割，以備外圍

掃除之役。至此，林爽文事件終告一段落。

小結
　　金娘從乾隆五十二年元月初識莊大田、三

月莊營攻破鳳山縣城、四月獲封「一品柱國夫

人」，五月被清軍捕獲送審，至八月送京處死

止，前後不過數個月時間。但由於在南路莊營

裡的地位重要、個人角色鮮明，且最後受審時

留有供詞，因此不少述及林爽文事件的文獻檔

案多會提到金娘其人。一連串的歷史偶然，造

就了金娘人生最後的傳奇。

　　金娘在整起事件中雖如曇花一現，但她的

口供，讓後人得以知悉她的原住民身份和兼具

尪姨角色，且透過呈報押解金娘過程的官方文

圖13　 清　福康安　〈附奏處置臺地之匪逆之摺片〉　乾隆53年2月19日　4扣　故宮07927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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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更提供我們一條由南至北的解京路線，這

一條漫漫長路不僅耗時、花費龐大，且考驗犯

人的體力與心志，同時亦讓我們瞭解清政府對

待重大罪囚的態度與做法，對清代刑律有更多

的認識和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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